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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保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廉希聖回顧立法初衷：實現回歸平穩過渡

香港高度自治權受中央監督
關於高度自治權，廉希聖在採訪中指

出，基本法關於 「一國兩制」 的條款，其
深刻含義就是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
解釋中央全面管治權，除在香港由中央行
使的國防、外交權以外，還應該包括中央
授權香港行使的高度自治權，香港的高度
自治權要受中央的監督。

廉希聖說，高度自治所謂的「高低」是通
過比較而存在的。 「內地有擁有自治權的
自治區，但是這些自治區哪個能發行自己
的貨幣？可以自己制定刑法？與美國的聯

邦比，聯邦的哪個州又可以發行貨幣？可
以自己進行出入境管治？可見，與內與外
比，香港所擁有的自治權都是很高的。」

廉希聖指出，在香港很多人過度看重
高度自治而忽視中央全面管治權，首先明
確高度自治只是實現國家主權管治的表現
方式，是國家管治地方體制的重要組成部
分。 「有人認為除了基本法規定的以外，
中央什麼都不能管，這種認識首先在學理
上就有瑕疵。必須要搞清楚一點，香港的
自治權是中央授予的。」

憲法效力高於基本法 主從分明
提到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曾參

與過憲法、基本法起草的廉希聖重申
，談基本法必須先談憲法，基本法
是憲法的子法，不能脫離憲法來理
解基本法，更不能把基本法理解為與
憲法無關的獨立法律。 「一
國」 原則和國家觀念是確保
憲法、基本法在香港實施的
基本。

廉希聖指出，2014年6
月國務院發表的《 「一國兩
制」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
踐》白皮書明確了憲法在香
港特區的法律地位，對於理
解和解決 「一國兩制」 實踐
中出現的諸多問題提供了最
高法上的制度支撐和理論基
礎，對全面認識憲法在香港
特區治理過程中的作用和價

值有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他還指出，香港過去有人說基本

法是 「小憲法」 是不對的，一個國家
只能有一部憲法。其次，憲法的效力
高於基本法，對基本法的理解和解釋

必須放在憲法的框架當中，要用憲法
的基本制度來規範對基本法的理解，
比如中央跟特區的關係。第三，憲法
的內容通過基本法在特別行政區來實
施，憲法如果沒有通過基本法加以明

確規範，就不在特區實施，
比如說社會主義制度，人民
民主專政的制度。

廉希聖憶述，基本法起
草時，香港就曾有人要求列
明憲法在香港適用條款的清
單，還有人甚至提出四角理
論，稱要在基本法的四個角
內談憲法。 「可笑，簡直就
是完全顛倒關係。當時，香
港很多人是擔心和害怕憲法
。現在，則是很多人不認憲
法，只認基本法，這都是不
對的。」

與廉希聖教授約
採訪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形勢依然嚴峻

，根據北京各項疫情防控措施要求，
採訪無法在室內進行。

攜筆記珍貴照片話當年
已年近90的廉老依然堅持露天接

受記者的面對面專訪。在中國政法大
學附近的一個公園，他帶來厚厚一摞
資料，包括許多手寫筆記和一些珍貴
的照片。他說，當年與自己一起參與
起草的不少人都已作古，他希望在有
生之年能把當年香港基本法起草的一

些事告訴世人。
談及去年以來的香港形勢，這位

老人一邊搖頭一邊重複了好幾個 「沒
想到」 。 「現在鬧事的大多數是年輕
人，還有一些法律界的專業人士，都
讓人想不通。」 雖然一再痛惜香港，
廉希聖依然表示對香港充滿信心。 「
我現在徹底退下來了，偶爾去講課，
講憲法和基本法。基本法凝聚了香港
與內地起草人的智慧與心血，我想讓
更多人了解這部法律的來之不易，知
道中央對香港問題有多重視。」 他告
訴記者，如果有需要，只要身體還允
許，他還願意去香港講一講基本法。

基本法是什麼工具
基本法是什麼工具？？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處法律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處法律

專家組成員
專家組成員、、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廉希聖接受大公報獨家專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廉希聖接受大公報獨家專

訪時指出
訪時指出，，基本法實現了香港回歸的平穩過渡與國家統一

基本法實現了香港回歸的平穩過渡與國家統一

，，保障了香港的長期繁榮與穩定

保障了香港的長期繁榮與穩定，，基本實現立法初衷與原

基本實現立法初衷與原

意意。。廉希聖強調
廉希聖強調，，中央對香港基本法有解釋權和修改權

中央對香港基本法有解釋權和修改權，，

但基本法並無
但基本法並無 「「硬傷硬傷 」」 ，，當前沒有修改的必要

當前沒有修改的必要。。他還表示
他還表示

，，中央高度重視香港問題

中央高度重視香港問題，，絕對不會坐視不理

絕對不會坐視不理，，相信香港
相信香港

一定會盡快恢復秩序

一定會盡快恢復秩序，，回到正軌
回到正軌。。

基本法

周年
大公報記者 馬靜

▲廉希聖教授在中國政法大學附近的
公園接受大公報專訪

大公報記者馬靜攝

願赴港講解 述其來之不易

▲1986年，廉希聖（前排右一）與香港法律界人士合影
受訪者供圖

特 寫

中央為香港問題不惜一切代價
廉希聖回憶，自1985年7月至

1990年2月提出基本法草案共用4年零
8個月，作為秘書處成員的他隨叫隨到
，全程參與。在接受大公報專訪時他
總結起草過程為一個字：難。提及基
本法，他說這是一部 「一字千金」 的
法律，而最令他印象深刻的就是，中
央為了香港問題不惜一切代價。

把保證港人信心貫穿始終
香港基本法起草過程有多難？廉

希聖總結，首先是體現 「一國兩制」
法律文件無先例可循；內地和香港兩
地在制度上、觀念上以及文化上有着
重大差異，甚至在語言上和行文習慣
上也不同；同時香港是個多元化的社
會，基本法要體現香港各階層的利益
；要明確基本法與聯合聲明的關係，
當時甚至有人曾提出：聯合聲明中有
的內容一個字不能少，沒有的內容一
個字不能加。

廉希聖表示，如何保證香港居民

的信心問題貫徹基本法起草始終。 「
感覺當時就是一個信心問題解決了又
會滋生另一個信心問題。在起草基本
法的過程中，要不斷地把香港居民的
信心問題作為起草工作的一個要素加
以考慮，而且還要考慮這種信心問題
的緣由及其合理性。」

由於基本法作為憲制性法律應是
原則性的，鄧小平曾指示，基本法宜
粗不宜細。 「但在徵求意見的過程中
，寫得原則性一點，怕執行時會有問
題，寫得稍微細一點，香港委員會說
，沒有給香港社會發展預留空間。所
以，最終呈現出來的基本法有粗有細
。」 廉希聖說。

「但無論如何，在全國人大表決
時，出席代表2713人，其中2660票贊
成。因此，可以說基本法是全國人民
意志的反映，更是香港各階層利益的
代表。」 廉希聖說： 「基本法就是一
部 『一字千金』 的法律。我記得兩部
基本法起草，中央是沒有財政預算的

，當時就有一句話：為了解決香港問
題，一切都是值得的。中央很重視香
港，無論什麼時候，只要能解決問題
，就不惜一切代價。」

▲大公報1986年報道基本法起草期間
廉希聖隨專家團赴香港 受訪者供圖

▲1987年，廉希聖（前排右一）在香港基
本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上 受訪者供圖

廉希聖總結基本法在香港實施時表示
，基本法保障香港回歸的平穩過渡，實現
國家統一，恢復國家行使主權，維護特區
安全，又保證香港繁榮穩定。他說： 「基
本法在香港實施過程中，基本保持了香港
的繁榮穩定，至少有很長一段時間，香港
的繁榮穩定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基
本實現了它的立法原意。」

起草時充分體現「港人治港」
廉希聖指出，對於近幾年香港社會出

現的亂象，基本法實施過程中出現問題的
原因是複雜且多面的。有的是由於不能全
面準確了解基本法的內容和立法原意，在
理解上出現偏差；有的是套用別國的法律
制度及法律觀點來理解基本法的內容，比
如終審法院此前曾用普通法觀點去理解基
本法，做出錯誤判決，全國人大也因此作
出解釋；還有的則是基於政治上的考量，
有意製造憲政秩序混亂。

「我們只有對產生問題的原因做出理
性的分析判斷，才能找出有針對性的解決
辦法。在香港一些人將不同原因所產生的
問題都一概歸結為是基本法本身的問題，
這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廉希聖強調。

廉希聖坦言，現在回頭看，三十多年

前的基本法起草過程中確實有一些問題想
得比較簡單，對一些問題的預見性不夠。
「比如說關於審判權、司法權，都沒有考

慮充分，以終審權為例，當時英國也並未
將終審權交給香港。起草基本法的時候，
主要考慮要充分體現 『港人治港』 ，維持
香港法律制度的延續性，將終審權交與香
港。結果後期出現一些問題，前段時間還
有警察抓人法官放人的事情發生。」

中央有權解釋及修改
香港亂局該如何應對？廉希聖說，當

前社會上有幾種說法，第一種是 「出動駐
軍」 。 「這一點從法律支持上完全沒有問
題，基本法有充分的法律依據，但是需行
政長官提出請求。就我看，特區政府和中
央應該都認為當前香港局勢尚且沒有出動
駐軍的必要。」

第二種說法是 「讓香港徹底亂下去，
亂到底中央再出手整治」 。對此，廉希聖
說： 「在我看來，中央絕不會任由香港亂
下去，這損害的都是香港同胞的利益，畢
竟大家都是一家人。」

最後一種說法就是有人提出要修改基
本法。 「修改基本法是非常困難的，甚至
比修改憲法難，很多程序都不大容易通過
。」 廉希聖表示， 「最重要的是，我覺得
基本法沒有導致它必須修改的 『硬傷』 ，
修改基本法現在看也沒有這個必要。當然
，不是說不能修改，關於香港基本法的解
釋權和修改權都在中央，中央完全可以提
出修改，只是現在還沒有這個必要。」

這位法學權威指出，中央高度重視香
港問題，絕對不會坐視不理，十九屆四中
全會提出的一些決定都是針對香港時事所
定。 「慢慢來，相信香港一定會盡快恢復
秩序，回到正軌。」

▲1990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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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希聖

•1932年出生，中國政法大學憲法學
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憲法學會
名譽會長。曾任中國憲法學會秘書
長、副會長，北京市憲法學會會長
，中國香港法律研究會理事，中國
政法大學港澳台法研究室主任等。

•1956年，24歲的廉希聖作為新中國
的第一代律師，被最高人民法院特
別軍事法庭指定為日本戰犯辯護律
師。

•作為中國憲法界德高望重的歷史親
歷者和學界權威，廉希聖先後參與
了1982年《憲法》起草和兩次憲法
修訂工作；還全程參加了《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的起草和制定工作。


